
编辑同志：
我原来所在公司因环保评估不合

格，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搬迁、整
改，公司随后搬迁到新址。由于我原有
岗位不复存在，公司为我提供了新的岗
位，但我基于不满现状而拒绝，并以公
司变更工作地点属于未按照劳动合同
约定提供劳动条件为由辞职。请问：我
能否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读者 梁菲菲

梁菲菲读者：
你不能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38 条、第 46 条分别规定：“用人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
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
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
38 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即用
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
条件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
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与
之对应，你能否向公司主张经济补偿
金，取决于公司是否属于“未按照劳动
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

而本案情形并不在其列，因为，一
方面劳动条件是指用人单位对劳动者
所从事的劳动必须提供的生产、工作条
件和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措施，即用人单
位保证劳动者完成劳动任务和劳动过
程中安全健康保护的基本要求。本案
中，公司基于环保因素，根据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的要求搬迁新址、裁撤工作岗
位，原工作岗位不复存在，不能归责于
公司“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
件”。更何况公司已为你提供新的岗位，
但被你拒绝。

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 17 条具体列出包括工作地
点和劳动条件等在内的 8 项必备条款，
其中第 4 项“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第
6 项“劳动报酬”、第 8 项“劳动保护、劳
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分属不同独立
的条款。由此可以看出，“工作地点”与

“劳动条件”不属于被包含关系，而是并
列的独立条款。即不能由于工作地点的
变更而视为公司“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
提供劳动条件”。

律师 颜东岳

劳动中发生侵权损害责任由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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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陶某是某公司的销售骨干，跑销售

时都是驾驶公司配备的车辆。一天，陶
某驾驶公车前往客户那里，途中因超速
且疏于观察等，将行人冯某撞成重伤，交
警认 定 陶 某 负 事 故 全 部 责 任 。 对 冯 某
所遭受的损失，保险公司理赔后，剩余
的 9 万元损失是由公司赔偿的。事后，
公司向陶某追偿这笔损失，陶某坚决反
对。那么，公司向陶某追偿损失有法律
依据吗？

说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第 1191

条第 1 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
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
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
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工作人员追偿。”据此，劳动者在工作中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用人单位造成
损失的，用人单位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对
劳动者享有追索权。该规定对劳动者履
行职务行为提出了更高要求，强化了劳

动者在工作中尽到忠实勤勉的义务。因
此，劳动者在工作中要更加谨慎、用心，
要严格遵守操作规范，不能肆意妄为，
否则最终应由自己买单。

本案中，陶某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且
给公司造成了较大损失，应当属于具有
重大过失，所以公司有权向陶某追偿损
失。至于追偿比例，在劳资双方没有约
定的情况下，应综合考虑员工的工资收
入水平、职业风险、过错程度、损害程度
以及单位的监督管理情况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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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欧某在一家公司下属的配件厂当车

工。在使用车床时，他因违章操作造成
丝杠顶弯，不仅给公司带来直接经济损
失近 5 万元，也弄伤了右手。公司对欧某
所受伤害属于工伤没有异议，但要求他
承担因违章操作给公司造成的部分经济
损失 2 万元，并从其工资中逐月扣除。欧
某不知道公司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是否
于法有据？

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相关规定，员工因下列行为给用人单位
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劳动者
的原因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的；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的保密
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的。由此可见，劳动法
对员工向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是有严格限
制的。

《工资支付暂行条例》第 16 条规定，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
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
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根据该规定和
侵权责任的一般原理，用人单位向员工
主张赔偿至少应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劳
动合同中有关于经济损失由员工承担的
约定，或者经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
中有这方面规定，且员工知悉；二是员工
存在违反规章制度、操作流程等职务侵
权行为；三是单位遭受了损失，且为直接
经济损失；四是经济损失与员工的侵权

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五是员工有主
观过错。鉴于企业作为劳动成果的主要
享受者也应当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故
这里的“过错”一般限定为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不应包括一般失职行为。

此外，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和承担经
济损失二者并不相悖。本案中，欧某违反
操作规程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可以
认定其存在重大过失。如果公司有证据
证明符合上述第一个条件，那么，公司就
有权要求欧某赔偿相应的损失。至于全
额赔偿还是部分赔偿，要考虑到企业对
员工的教育培训、设施设备、监管力度等
情况，以及员工的岗位危险程度、过错程
度和工资收入水平等因素。

案例
2023 年 8 月初，陆某与一家劳务派

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当月中旬，他就
被派遣到物业公司上班。2024 年 3 月的
一天，陆某在小区拆除一广告牌时不慎
将业主韩某的摩托车砸坏，两家公司关
于损害赔偿问题产生纠纷。物业公司
称，陆某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应由劳
务派遣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劳务派遣公
司认为，陆某是在履行工作职责时造成
他人财产损失，应当由用工单位承担责

任。两家公司互相推诿，这让业主韩某
不知所措。

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91 条

第 2 款规定：“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
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
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
责任。”这里“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
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意味着劳务派遣

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按份责任，而不是连
带责任或补充责任。

本案中，劳务派遣公司并不存在过
错，所以，应当由物业公司负责赔偿业主
韩某的损失。当然，如果物业公司能够举
证证明劳务派遣公司具有过错，比如派遣
工陆某不符合从业条件，缺乏相应的资质
和技能等，那么，就应当由两家公司承担
按份责任。由此来看，业主韩某的权益是
能够得到保障的。

潘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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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过程中的侵权行

为时常发生，比如，劳动者

因过错给用人单位或者他

人造成损害等。在这些情

况下，被侵权人能否要求赔

偿?又应当向谁索赔呢？以

下结合 3个案例对相关问

题予以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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